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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宁山水文苑项目地下车库优化设计合同

补充协议
合同编号：LNSSWY-QQ-060-B01         
发 包 人：洛阳浩德浩康置业有限公司
设 计 人：河南绿城地坪设计研究院  
签订时间： 2024年 03 月 06 日
洛宁山水文苑项目地下车库优化设计合同补充协议
发包人（以下简称甲方）： 洛阳浩德浩康置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328MA9K9J8A5F      

设计人（以下简称乙方）：河南绿城地坪设计研究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100MA9GLAE09A   

鉴于：甲乙双方于2023年11月24日签署了合同编号为LNSSWY-QQ-060的《洛宁山水文苑项目地下车库优化设计合同》（以下简称“原合同”），约定甲方委托乙方为甲方开发的洛宁山水文苑项目地下车库优化设计承接单位。现甲乙双方协商一致作出如下变更，并承诺共同遵守执行：
原条款“全部图纸设计完成，并提供全部设计成果且经甲方确认后支付至合同总价（设计要求的品类）的80%”更改为“全部图纸设计完成，并提供全部设计成果且经甲方确认后30工作日内支付至合同总价（设计要求的品类）的80%”

原合同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为6%，现调整为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为1%，不含税金额保持不变。原合同总金额为¥37955.73元（大写人民币 叁万柒仟玖佰伍拾伍元柒角叁分）（以下简称“合同总价”），其中不含税金额为¥ 35807.29 元（大写人民币 叁万伍仟捌佰零柒元贰角玖分），增值税专用发票税金为¥ 2148.44 元（大写人民币 贰仟壹佰肆拾捌元肆角肆分），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 6 %。现调整后合同总金额为¥36165.36元（大写人民币 叁万陆仟壹佰陆拾伍元叁角陆分）（以下简称“合同总价”），其中不含税金额为¥ 35807.29 元（大写人民币 叁万伍仟捌佰零柒元贰角玖分），增值税专用发票税金为¥ 358.07元（大写人民币 叁佰伍拾捌元零柒分），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 1 %
本补充协议为原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原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上述条款仅作为补充或变更。本补充协议未尽事宜，以原合同为准，本补充协议与原合同不一致的，以本补充协议为准。
本补充协议经双方盖章后生效，本补充协议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持贰份，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甲 方：洛阳浩德浩康置业有限公司          乙 方：河南绿城地坪设计研究院
2024年3月6日                        2024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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